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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有關本公司執行董事之權益披露說明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就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弭

先生、任杰先生和劉智先生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及 2013 年 3 月 16 日向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存檔的權益披露表格(“權益披露表格”)，進行

如下說明。 

 

2013 年 3 月 11 日，本公司接到一致行動集團成員張彥永先生的電子郵件，其內

容為張彥永先生已將其個人直接持有本公司之股份合共 10,479,000 股於 2009 年

8 月 12 日至 2010 年 10 月 11 日期間分別於 20 個交易日全數賣出。於截至



   

2013 年 3 月 11 日前 ，張彥永先生並未將其減持本公司股票的詳情，包括但不

限於減持時間、減持數量、減持的最高價和均價， 告知執行董事張弭先生、任杰

先生和劉智先生（該三名執行董事均為一致行動集團之成員）及公司。 

 

收到張彥永先生的電子郵件後，執行董事張弭先生、任杰先生及劉智先生根據張

彥永先生電子郵件提供減持本公司股票的詳情各自進行了股份權益計算，並根據

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條例第 571 章) 第 XV 部“披露權益”之規定於

2013 年 3 月 15 日及 2013 年 3 月 16 日將其各自之權益披露表格存檔至联交所及

本公司。 

 

一致行動集團之定義及資料請分別參考本公司於 2008年 2 月 25 日發行的招股章

程之”定義” 及“公司歷史及重組-擁有權的持續性及控制權” 章節。 

 

  承董事會命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張弭 

  主席 

 

中國，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弭先生，任杰先生及劉智先生；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為 Siegfried Meissner 先生（蘇柏斌先生為其替任董事）及黃東陽先

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曉峰先生，齊大慶先生，戴國良先生，陳國明

先生，史興全先生及郭燕軍先生。 


